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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论土地政策作为宏观调控手段
3

夏明月
(大众报业集团 ,山东 济南　250014)

摘要 :土地管理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 ,是政府管理的一个重要创新。土地资源具有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 ,

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 ,必须采取法律、经济和行政的手段 ,加强土地的调控作

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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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最近 ,中央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,将土

地管理作为对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 ,这是一个

重要的创新。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特殊的商

品 ,在我国社会经济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,充

分发挥土地资源在社会经济中的宏观调控作用 ,对

保障我国经济全面、协调、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

义和作用。本文就土地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进

行初步分析。

1　土地政策宏观调控的内涵

宏观经济调控是指国家为实现社会总需求与社

会总供给之间的平衡 ,保证国民经济持续、稳定、协

调增长 ,运用经济的、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对社会经

济运行的调节与控制。宏观经济调控主要任务一是

保持经济总量平衡 ,抑制通货膨胀 ;二是促进经济结

构优化 ,实现经济稳定增长 [ 1 ]。我国土地实行公有

制 ,将土地政策作为宏观调控工具不仅可以增强宏

观经济的调控能力 ,而且可以丰富国民经济宏观调

控的手段。对于土地政策宏观调控的内涵 ,目前有

两种观点 ,一种认为土地政策宏观调控的内涵不仅

包括土地的供给、需求还包括土地收益分配调控 ,如

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、不同区域的地方政府之

间、地方政府与土地使用者之间的土地收益分配调

控 ;一种认为土地政策宏观调控的内涵主要应该是

从土地供给和土地需求两方面入手 ,在土地供给和

土地需求的相互作用下 ,形成真正反映土地市场价

值的土地价格 ,实现土地供给和土地需求的总体平

衡 ,以促进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。笔者

认为第二种观点比较符合目前国家实施土地宏观调

控的目的 ,要发挥好土地的宏观调控作用 ,政府主要

是把握好土地的总量需求和供给。

2　土地政策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和合法性

2. 1　土地政策宏观调控的可行性必要性

在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 ,常规的宏观调控手

段———积极的财经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已经发挥

了重要的作用。近几年来 ,我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

过程中 ,一些矛盾进一步显现 ,最突出的是固定资产

投资增长过快 ,规模过大 ,尤其 2005年 ,钢铁、电解

铝、水泥投资增长均超过 50%以上 ,若任其发展 ,会

带来信贷规模过度扩张 ,加剧煤、电、油、运全面紧

张 ,引起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较快 ,通货膨胀压力加

大 ,削弱耕地保护 ,直接威胁我国粮食的安全。在经

济高速增长和投资过热的形势下 ,财政政策和货币

政策间接调控的有效性并不明显。例如 , 1998年以

来 ,中央财政每年发行数千亿国债拉动内需 ,但是由

于投资体制改革步伐加大 ,能够允许政府投资的领

域日趋狭窄。这就要求 ,除了运用财政政策、货币政

策等宏观调控手段外 ,还要创造新的调控工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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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资源具有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 ,运用土地

政策参与国民经济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土地制度的

独特优势。我国实行的是城市土地国家所有 ,作为

国家最重要、可调控的资源———土地 ,在调节经济增

长总量、速度、结构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。一方

面 ,土地具备调控经济的作用。土地资源是区域性

经济、产业布局等在空间上的具体落实 ,通过土地资

源配置达到对产业布局的控制 ,通过控制土地的供

应达到抑制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目的。随着社会经济

的高速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长 ,对资源的需求和资

源供给严重不足的矛盾将更加突出 ,无论哪个行业 ,

上项目、开工建设 ,都离不开土地。没有土地 ,厂房

无处建筑 ,生产规模无法扩大。土地供应量的多少 ,

直接关系着生产规模。通过调节土地供应的总量或

者结构 ,也必然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增长。实践也证

明了这一点。当前的这一轮投资热中 ,土地供应失

控无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,特别是 2002年下半年

以来 ,许多地方大量圈占农民土地 ,盲目投资兴建开

发区 ,土地粗放利用等问题十分突出。如果跟踪宏

观大势及时应变 ,适时调控土地供应 ,那些过热的产

业将热不起来。因此 ,要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、健康

发展 ,就必须首先实现对土地资源的控制和有计划

的供应 ,实际上是通过控制资源的供给实现对经济

社会发展的调控。另一方面 ,土地政策具有其他宏

观调控手段不具备的特点。即其调控作用相对直

接 ,见效快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间接调控手段 ,

其运用存在时间滞后问题 ,例如增加或降低利率 ,从

政策的出台到对经济施加影响 ,一般需要 6个月到

9个月的时间。相比较而言 ,土地调控权在政府手

里 ,政府调节土地的供求 ,对宏观经济运行的作用会

更明显 ,能够获得较高的调控效率 ,如 2003年以来

国家实施的土地市场治理整顿 ,出台了停止对新上

钢铁、电解铝、水泥等项目供地的政策 ,根据国家的

宏观调控政策 , 2004年国土资源部将建设用地指标

压减 20. 3% ,占用耕地指标调减到 12万 hm
2

,压减

23. 45%。经过半年多的运行 ,据国家权威机构的统

计数字表明 ,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比 1—4月

份回落了 8个百分点。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、不健

康的因素得到控制。今年以来 ,仅调控几个月 ,固定

资产投资增幅就很快回落 ,房价上涨速度也趋于缓

和。

2. 2　土地政策宏观调控的合法性

宏观调控的合法性包括其在法律政治等各个方

面的合法性。其中 ,法律上的合法性是最直接、最受

关注的 [ 2 ]。如果某项宏观调控行为在法律上不具

有合法性的情况下 ,其效力就会受到质疑和削弱。

从法律上说 , 具有合法性的宏观调控应当是由具有

宏观调控权的主体依法实施的。因此 , 如果一个主

体本身不具有宏观调控就不存在法律上的合法性。

我国宪法规定 :“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;国家为

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,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

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。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

管理法规定》: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

义公有制 ,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;全

民所有 ,即国家所有土地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

家行使 ;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、买卖或者以其他

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; 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 ,可以

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。”因此在我国国

家是国有土地唯一合法的所有者 ,土地的宏观调控

权只能由国家而不能由其他主体来享有 ,由国家实

行土地的宏观调控权是符合我国宪法和土地管理法

的规定。

从形式上看 ,实施土地宏观调控是来源于法律

上的明确授权。《土地管理法》确立了土地用途管

制、农用地转用、建设用地统一供应制度 ,国家可以

通过法律规定的方法、方式调节土地供应总量 ,安排

不同的土地用途来抑制或者鼓励市场需求 ,有效引

导投资的方向和水平 ,实现调控经济运行的目标。

3　完善土地宏观调控的手段

土地政策宏观调控的手段同传统意义的宏观调

控手段一样可分为经济、法律和行政三大类。

3. 1采用必要的经济和行政手段加强对土地的调控

利用税收来加强对土地调控。土地税收是优化

土地资源配置和实现土地资源有效管理的重要经济

手段 ,改变目前圈占土地、浪费土地现象严重的状

况 ,一是开征不动产保有税。提高土地囤积成本 ,限

制以投机为目的的土地交易行为。二是落实土地荒

芜费征收规定 ,以此限制批而不用囤积土地的行为。

三是征收土地年租金和土地使用税 ,以此解决历史

上的划拨土地无偿使用与现在出让土地有偿使用的

双轨制造成的不公平竞争问题。四是完善土地收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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储备制度 ,充分利用存量建设用地。国家或者地方

政府作为土地所有者将土地提供给使用者使用 ,这

就是政府的供地过程 ,也是政府利用供地措施宏观

调控的手段。土地一级市场的供应主体是政府 ,其

供应渠道与方式直接影响到土地市场的发育、规范

与完善。政府通过制定并实施供地计划 ,有计划地

提供开发用地 ,控制市场供给量 ,从而达到控制市场

供求关系的目的。

3. 2　采用法律手段加强对土地的调控

随着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逐渐制定和修改完

善 ,法律手段的运用将迅速扩大在土地政策宏观调

控的手段中 ,对土地规划制度、土地收益分配制度、

用地许可制度建立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 ,使土地宏

观调控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障。具体来说应当从以

下几方面来研究并加以规范。一是通过土地利用总

体规划调控社会经济均衡发展。社会经济发展规划

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,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

目标的重要保证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社会经济发

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,是国士资源供给的总体安

排 ,从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到社会经济布局规划 , 从

城乡发展计划到区域经济发展规划 ,离不开土地利

用总体规划。建立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基础的宏观

调控体系 ,增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的科

学性、前瞻性和统筹性 ,提高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

度计划的法律地位 ,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制定、修

改、执行等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,依法追究违法土

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法律责任。通过制定、修订土地

利用总体规划 ,引导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、方向 ,发

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的控制

作用。二是通过土地价格调控全社会投资方向。土

地资源既是社会生产的重要物质资料 ,也是社会产

品的重要部分 ,还是重要的社会财富 ,不仅具有使用

价值 ,而且是具有重要使用价值的商品 ;土地资源的

供应价格直接影响社会商品的价格。按照价值规

律 ,通过控制和影响土地资源价格可以直接或间接

制约甚至是决定投资的方向 ,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

着导航的作用。三是通过土地资源供应总量调控社

会需求。在土地资源方面 ,需求与供给的矛盾尤为

突出 ,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加快 ,对土地资源的需

求也会越来越大。面对有限的资源和无限的需求 ,

保持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有计划、

有步骤的投放土地。在土地利用总量一定的前提

下 ,其供应规模直接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方

向。通过调控土地的供应总量 ,掌控社会经济发展

速度和方向 ,及时调整社会需求。四是通过完善土

地管理法律制度实施宏观管理。我国没有宏观调控

法 ,土地关系中的宏观调控规范欠缺基本指引。要

确保国家宏观调控措施的长久有效 ,必须完善现行

的相关土地法律制度。如 :土地产权制度、登记制

度、征收征用制度、土地市场和土地使用制度。

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关系的复杂化 ,国家管

理经济的职能越来越重要 ,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

经济调控是在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提出的新的课

题 ,要注意土地管理政策的调控与宏观经济形势相

适应 ,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,以保证土地市场的

健康发展 ,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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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A s an major macro controlling way, land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creation in adm inistration manage2
ment. A s we know, Land resource is lim ited and can not be rep roduced. Laws, thus, econom ic and adm inistration

ways should be carried out to strengthen land controlling function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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